
發文字號：法務部 101.10.01 法律字第 10103108060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101 年 10 月 01 日

要    旨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、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參照，警政署將司法

機關公告通緝部分內容，公開於網站提供不特定民眾查詢，倘該等個人資料非屬緩

起訴、職權不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、執行紀錄等「犯罪前科」資料，尚無該法

第 6條適用，而應適用第 16條規定

主    旨：關於函詢新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適用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

          查照參考。

說    明：一、復貴部 101  年 1  月 13 日內授警字第 1010870091 號函。

          二、按 99 年 5 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（簡稱本法，101

              年 10 月 1  日施行）第 16 條前段規定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

              利用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

              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。」次按本法第 6  條第 1  項所定

              「犯罪前科」之個人資料，係指經緩起訴、職權不起訴或法院判決有

              罪確定、執行之紀錄（101 年 9  月 26 日發布、同年 10 月 1  日

              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  條第 6  項規定參照）。貴部

              警政署將司法機關公告通緝之部分內容，公開於該署網站提供不特定

              民眾查詢，倘該等個人資料非屬前開所稱「犯罪前科」，尚無本法第

              6 條之適用，而應適用本法第 16 條規定，其適法性問題，業經本部

              92  年 10 月 23 日法律字第 0920042514 號函及同年 12 月 4  日

              法律字第 0920049069 號函復在案。換言之，於本法施行後，仍可認

              屬符合本法第 16 條前段「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

              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合」之情形。

正    本：內政部

副    本：本部資訊處（第 1  類）、本部法律事務司（4 份）


